《毕业生基本情况核查表》填表须知

一、辅导员（或班主任）首先核实所带班级的名单（重点为留级、休学、退学、延迟毕业的学生），如果学生已不在班上，在“备注”栏上注明原因，如果缺少了学生，请在班级名单的最后加上该学生的名字，并在“备注”栏上注明“新增”。

二、此表须由毕业生本人核实填写自己的相关内容。

三、表内已有数据部分。

1．表内已设定格式数据可直接选择，表内数据如和实际数据不符，可直接在表格最后一栏里备注清楚，但是表格格式不可修改；
2．如果“姓名”、“性别”、“学号”、“身份证号”内容有误请务必在“备注”栏上注明；此表里已有数据是学籍部门提供，如表中“身份证号”、“姓名”信息有误，请到学籍部核对修改。
3．表格中所有红色栏，都必须选择。
四、表内没有数据部分。

1．表内空白的内容按本人的实际情况自行填写入内；字体清晰工整。

2．“请核对专业名称有问题在后一栏选择标准专业”栏。如果表中专业跟你现在所读专业不同，请在后面一栏“请选择标准(专业名称)”选择标准专业名称；

3．“家庭通迅地址”、“Email”、“QQ”、“联系电话”栏 ，都必须写清晰。

4．“生源所在地”栏，是监护人（父母）户口所在地，表格中已给有选择生源地信息，请各自认真选择，选择标准：1）、生源所在地是“市区” 选择“***市区” 例如：广西梧州市长洲区、广东省广州市。2）、生源所在地是“县城” 选择“***县” 例如：广西苍梧县、吉林省农安县 。生源地的对错直接关系到报到证的打印对错，请认真阅读说明。
5．请仔细阅读《毕业生基本情况核查表》填表须知，所有信息核对都必须学生亲自确认。

6．所有空白的信息都必须补充完全，否则会影响学生入数据库。
7．请勿修改表格格式，否则原表中供选择数据易丢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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